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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关于开展 2019 年第二批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建标公路〔2019〕

169 号）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科院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作为主编单位承担《公路水土保持无人机监测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本规程”）

的制订工作。 

编写组在总结多年来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无人机监测工作经验和相关科

研成果的基础上，以完善和提升公路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为核心，完成了本规程的

编写工作。 

本规程分为 6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

4 监测准备、5 无人机航测、6 水土保持监测，附录 A 航测记录表、附录 B 成果

清单表。 

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家的责任。 

本规程基于通用的低空遥感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规程提出的应用条件。

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规程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性进行

验证。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交通运输部科

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本标

准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

路 8 号，邮编；100088，电话；010-62079839，传真；010-62079983，电子邮箱；

shc@日 riho.cn）或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 240 号，

邮 编 ： 100029 ； 联 系 人 : 赵 俊 喜 ； 电 话 010-58278857 ， 电 子 邮 箱 ：

280405779@qq.com），以便修订时研用。 

主 编 单 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科院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主        编： 

主要参编人员：  

主        审： 

参与审查人员： 

参 加 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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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建设项目无人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高监测成果质量，制

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等级公路建设项目无人机水土保持监测。 

1.0.3 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中宜采取先进技术手段，提高水土保持

监测质量和水平。 

1.0.4 水土保持无人机监测应体现我国无人机设计和生产的发展水平和技术的

先进性。 

1.0.5 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无人机监测技术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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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空机重量不超过 4 千克且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7 千克，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100 千米/小时，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全程

可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的多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可称轻型多旋翼无人机。不包

括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2.0.2 垂直摄影  vertical photography 

无人机搭载的数码相机镜头以与垂线夹角不大于 3°的角度、近乎垂直地对航

测区域进行拍摄。主要用于采集地物顶部信息。 

2.0.3 倾斜摄影  oblique photography 

无人机搭载的数码相机镜头以与垂线夹角大于 3°的角度对航测区域进行拍摄。

可用于采集地物侧面信息。 

2.0.4 像控点  image control point 

摄影测量前在测区内布设的可以明确辨认的真实坐标点，可用于后期对无人

机航测出的坐标点进行矫正。 

2.0.5 航测影像  aerial photography image 

利用无人机上携带的传感器、摄影仪，从空中对地面目标进行摄影获得的反映

地物状态、具有测量属性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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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无人机飞行范围应符合我国航空飞行器管理要求，飞行前应向相关部门

收集空管区域的划设情况，了解监测区域空管要求，禁止突破空中禁区以及周边

空域、军用航空超低空飞行空域、以及划设为管制空域等。 

3.1.2 水土保持监测应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GB/T51240）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

号）相关规定。 

3.1.3 无人机航测应执行《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 3004）及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规范》（CH/Z 3005）等相关规定。 

3.2 技术流程 

3.2.1 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无人机监测航测流程主要包括承接任务、监测准

备、外业航测、影像处理、数据提取与验证等，详见如图 3.2.1。 

3.2.2  提取航测成果后，应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办水保[2015]139 号）要求开展相应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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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任务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航摄设计

外业航摄

影像是否
满足要求

重摄

影像处理

成果输出

成果是否
满足要求

数据提取

精度验证

精度是否
满足要求

任务结束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图 3.2.1 公路水土保持无人机监测航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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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测准备 

4.1 资料收集 

4.1.1 应收集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相关资料。 

 

4.1.2 应收集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批复文件。 

 

4.1.3 应收集监测区域地形地貌、水系、交通、建（构）筑物分布情况。 

 

4.1.4 宜收集监测区域地形图、遥感影像。 

 

4.1.5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已有的控制点、控制网等基础控制资料。 

4.2 航测准备 

4.2.1 飞行前应遵循相关空域管理规定，获得有关空域管理部门的飞行批准文

件。操控人员应持有无人机操控执照，具备熟练操作无人机的能力。 

4.2.2 无人机监测前，应进行测区踏勘，了解测区内起降场地、较高建筑物/构

筑物、危险源等相关情况，确保飞行安全。 

4.2.3 飞行前应进行航线规划,填写航测记录表，参见附录 A 

4.3 无人机检查 

4.6.1 检查遥控器、智能飞行电池是否电量充足。 

4.6.2 检查螺旋桨是否正确安装。 

4.6.3 检查电源开启后相机和云台是否正常工作。 

4.6.4 检查周边环境飞行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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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人机航测 

5.1 一般规定 

5.1.1 无人机性能应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监测的需求： 

1 能实现飞行姿态、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的稳定控制。 

2 续航时间大于 15 分钟。 

3 抗风能力应大于 4 级。 

4 实用升限高度大于 100m。 

5 可切换手动控制模式和自动控制模式。 

6 具备 GPS/INS 惯性导航功能。 

7 可实时获取或估计剩余续航时间。 

8 可在起飞前检测传感器、能源、动力单元等安全相关模块的状态及限飞

区域，采取告警、阻止起飞、限制飞行高度等保护措施。 

9 可在自动控制模式下按预设航线飞行。 

5.1.2 相机性能应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监测需求： 

1 照片清晰、分辨率不低于 1m。 

2 相机镜头应为定焦镜头，且对焦无限远。 

3 传感器有效像素不小于 1000 万像素。 

4 最高快门速度不低于 1/1000s。 

5 存储器一般大于 16GB。 

5.1.3 飞行环境要求： 

1 大风（风速五级及以上）、下雪、下雨、有雾天气等恶劣天气下请勿飞行。 

2 选择开阔、周围无高大建筑物的场所作为飞行场地。 

3 飞行时，请保持在视线内控制，远离障碍物、人群、水面等。 

5.2 像控点 

5.2.1 像控点优先选取测区内已有的基础控制点，必要时对收集到的基础控制

点进行复核检测，确保资料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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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像控点数量应根据监测区域面积合理确定，均匀布设，满足水土保持监

测的精度要求。 

5.2.3 选取的像控点应在航测影像上易于辨别，与监测区域大部分的颜色反差

强烈，直观醒目，必要时可以使用红油漆、白石灰等人为设置。 

5.2.4 像控点宜选择平坦地形布设，避免遮挡。 

5.3 航测要求 

5.3.1 航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数码相机航拍影像分辨率和监测精度要求，结合航测范围内地物高度及

操控人员飞行经验确定。 

2 同一航线上相邻像片的航高差不得大于 30 m；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不

得大于 50 m。 

5.3.2 边界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航向覆盖范围应超出监测区域边界线不少于 1 条基线。 

2 旁向覆盖范围应超出拟监测区域边界线不少于单幅影像的 50%，最少不少

于像幅的 30%。 

5.3.3 像片重叠边界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像片航向重叠度宜为 60%~90%，最小不应小于 53%。 

2 旁向重叠度宜为 15%~60%，个别最小不应小于 8%。 

5.3.4 像片倾斜角不宜大于 2°，最大不宜超过 3°。 

5.3.5 航线方向一般情况下航线按东西向直线飞行。特定条件下亦可按照地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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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南北向飞行或沿线路、河流等任意方向飞行。 

5.3.6 摄影方式根据监测对象和监测成果要求选定，可以选择垂直摄影或者倾斜

摄影，必要时采用两种摄影方式进行航拍。 

5.4 影像处理 

5.4.1 影像处理流程包括：影像筛选、辐射校正、预处理、配准、拼接镶嵌、

成果图输出等。 

5.4.2 通过专业软件对航片添加、对齐、建立密集云点、生成三维网格、网格

纹理、建立模型、输出数据等。 

5.4.3 成果图制作按现行《低空数字航测与数据处理规范》（GB/T 39612）相

关要求执行。 

5.4.4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对象的范围，对成果图影像进行裁剪、输出，作为水

土保持监测成果的一部分，供下阶段数据提取分析使用。 

5.5 影像质量 

5.5.1 航测影像应清晰直观、反差适中、色彩鲜明，应能辨认出与地面分辨率

相适应的细小地物影像。 

5.5.2 影像上不应有云、烟、大面积反光、污点等缺陷。 

5.5.3 拼接影像应无明显模糊、重影、错位、拼接痕迹。 

5.6 影像成果 

5.6.1 正射影像图 DOM，用于提取位置、长度、面积等平面信息。 

5.6.2 数字高程模型 DEM，用于提取土石方量等体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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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瓦片地图 Map Tile，与卫星影像互动地图结合，可以用于水土保持风险

分析。 

5.6.4 数字影像处理成果的投影、坐标系、高程基准执行现行《水土保持遥感

监测技术规范》（SL592）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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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监测 

6.1 一般规定 

6.1.1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和要求应执行现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

价标准》（GB/T 51240）相关规定。 

6.1.2 监测数据提取采用人机交互方式，利用软件对处理后的航测影像图进行

坐标、长度、面积、体积等进行测量。 

6.2 扰动面积 

6.2.1 监测对象包括公路路基、桥梁、隧道、施工便道等线型扰动目标，及互

通立交、附属设施、取土场、弃渣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点型扰动目标。 

6.2.2 监测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及其变化情况等。 

6.2.3 监测频次应达到施工前开展 1 次，施工期每年不少于 1 次，竣工验收前

开展 1 次。 

6.2.4 监测方法使用计算机输出的 DOM 影像图，在计算机中勾绘扰动区域边

界，利用计算机软件计算边界围成区域的面积。 

6.3 弃土（石、渣）场 

6.3.1 监测对象包括弃土（石、渣）场、临时堆土场等。 

6.3.2 监测内容包括弃土（石、渣）场数量、位置、方量、防治措施、距离重

要设施相对位置、汇水面积等。 

6.3.3 监测频次应到达每个月不少于 1 次，水土保持措施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6.3.4 监测方法将地图瓦片嵌入卫星影像互动地图，识别场址的位置，使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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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输出的 DOM 影像图提取汇水面积、重要设施目标和相对距离、水土保持措

施。使用计算机输出的 DEM 影像图，在计算机中勾绘场址边界，利用软件计算

体积。 

6.3.5 下游影像距离弃土（石、渣）不少于 1km。 

6.4 取土（石、砂）场 

6.3.1 监测对象包括取土（石、砂）场。 

6.3.2 监测内容包括取土（石、砂）场数量、位置、方量、防治措施、汇水面

积等。 

6.3.3 监测频次应到达每个月不少于 1 次，水土保持措施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6.3.4 监测方法将地图瓦片嵌入卫星影像互动地图，识别场址的位置，提取汇

水面积、水土保持措施。使用计算机输出的 DEM 影像图，在计算机中勾绘场址

边界，利用软件计算体积。 

6.5 水土保持措施 

6.5.1 监测对象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等。 

6.5.2 监测内容包括措施类型、位置、数量等。 

6.5.3 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个季度 1 次，重点区域应每月监测 1 次。 

6.5.3 监测方法包括使用计算机输出的 DOM 影像图，结合实地调查，在计算

机中勾绘措施所在位置，利用计算机软件计算措施的长度，得到措施的数量。 

6.6 水土流失危害 

6.6.1 监测对象包括公路建设项目对周边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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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监测内容包括对主体工程、重要设施、生态敏感区等造成危害的方式、

数量、程度。 

6.6.3 监测频次应在水土流失危害发生后 1 周内完成。 

6.6.4 监测方法包括将地图瓦片嵌入卫星影像互动地图，识别水土流失影响范

围内敏感对象分布位置，分析潜在水土流失风险。使用计算机输出的 DOM 影像

图，在计算机中勾绘产生危害区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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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航测记录表 

表 A 航测记录表 

项目名称  

项目分区  地理坐标  

航测人  航测时间  

无人机型号  天气情况  

航测方式  绝对航高（m）  

航向重叠度  旁向重叠度  

航测区地表情况  

航测轨迹示意图 

 

 

 

航测影像编号 

 

 

 

填表说明 

1 无人机编号由航测单位自行编制； 

2 航测区地表情况包括地形地貌、实施的水保措施、植被生长

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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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成果清单表 

表 B 成果清单表 

项目名称  

项目分区  地理坐标  

航测时间  数据处理时间  

成果归档时间  成果归档人员  

序号 项目 数量 完整程度 备注 

1 成果清单   纸质、电子文档 

2 原始航飞影像   电子文档 

3 正射影像图   电子文档 

4 数字高程模型图   电子文档 

5 监测成果汇总   纸质、电子文档 

 

 

 

 

 

 

 

征
求

意
见

稿



 15 

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程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

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规程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述为“应符

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规程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程第×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

本规程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程第×.×.×条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本规程第×.×.×条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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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标准目录 

本标准的引用标准主要有以下标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 号 ） 

水土保持遥感监测技术规范（SL592-201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 

轻小型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控制欲导航系统通用要求（GB/T 38997）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Z 3003 ）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 3004）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CH/Z3005）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GB 6962 ） 

无人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技术规范（GDEILB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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